
第四章 阻却犯罪成立的正当化行为  

一、正当防卫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

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造
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1.起因条件：合法权益受到现实的不法侵害 

 

2.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3.对象条件：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4.限度条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防卫行为
和侵害行为必须基本相适应。 



无过当防卫（构成正当防卫）： 

 

          刑法20条3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
害人伤亡，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
任。” 



      甲某遭到乙某持刀抢劫，甲某一下子把乙
某打到在地，乙某被摔晕过去。这时甲特别
气愤，拿起乙掉在地上的刀子，一刀下去就
把晕倒在地的乙扎死。则对此案下列说法正
确的是（  ） 

    A、将抢劫者杀死属于正当防卫 

    B、防卫过当 

    C、前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后面的是防卫
过当 

    D、前面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后面的行为是
故意杀人罪 



二、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是指在法律所保护的权益遭到
危险而不可能采取用其他措施加以避免时，
不得已而采用的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而保
护较大的权益免遭损害的行为。  



1.起因条件：合法权益面临现实危险 

2.时间条件：危险正在发生 

3.对象条件：无辜第三者的权益 

4.主观条件：具有避险意识 

5.限制条件：不得已而为之、别无他法 

6.限度条件：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生
命权大于健康权，健康权大于财产权，
财产权之间可以进行价值比较。 



下列行为中构成犯罪的是：(   ) 

  A. 赵某，30岁，醉酒驾驶撞死路人 

  B. 刘某，13岁，盗窃价值人民币50万元的财物 

  C. 张某，20岁，遇人抢劫奋起反击，将对方打
成重伤 

  D. 王某，30岁，为了躲避仇人追杀，抢了路人
的摩托车逃  



第五章 犯罪的形态 

犯罪形态：停止形态；共同形态；罪数形态 

 

一、停止形态： 

（一）完成形态 

      犯罪既遂：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形态。 

 

（二）未完成而停止形态 

（一）犯罪预备 

（1）已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 

（2）未能着手实行犯罪 

（3）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二）犯罪未遂 

（1）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2）犯罪未得逞 

（3）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 



（三）犯罪中止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
地预防犯罪结果的发生，是犯罪中止。 

 2、中止特征 

（1）时空性：从犯罪预备行为发生开始，到犯罪
实行行为终了之前这段时间内。 

（2）自动性：犯罪分子在自己认为有可能把犯罪

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出于本人意愿而自动地中止
了犯罪。 

（3）彻底性：要求犯罪分子彻底打消了原来的犯

罪意图，放弃原来的犯罪计划，而非认为时机不
成熟暂时停止等待条件成就再实施犯罪计划。 



第六章 共同形态 

一、概念 

刑法25条：“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
意犯罪。” 

 

二、构成要件 

 

1.主体要件：二人以上。具备有刑事责任
能力，“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单位。 

2.主观条件——共同故意：有犯意联络 



三、不构成共同犯的几种典型情形 

（一）共同过失犯 

（二）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三）同时犯：两人以上同时以各自行为侵害同一对
象，但彼此之间无意思联络的情况。 

（四）先后故意实施的相关犯罪行为，彼此没有主观
联系的，不成立共同犯罪。 

（五）超出共同犯罪故意之外的犯罪，不是共同犯罪。 

（六）事前无通谋，事后实施的窝藏、包庇、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 



例题 

        李某将与其有私仇的王某打昏在地后逃跑，
此时张某路过，见王某不省人事，遂将其所
带手表、钱物偷走。本案中（   ）。 

   A．李某、张某构成共同犯罪 

   B．李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张某构成盗窃罪 

   C．李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张某构成抢劫罪 

   D．李某、张某共同构成故意伤害罪、盗窃罪 



   例题 

我国刑法中，下列行为可以构成共同犯罪的是
（   ） 

A.甲让不知情的驾驶员将大量毒品运送到某地 

B.乙与丙合谋抢劫银行 

C.甲向一建筑物投火把，同时乙在另一处也向
该建筑物点火，事前两人并无联系 

D.两个驾驶员同时违章，导致两车迎头相撞，
损失30万  



第三部分     刑罚论  
刑法种类、量刑制度、行刑制度、诉讼时效制度 

                               第七章 刑罚的种类 
一、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一）死刑 

    类型：①死刑立即执行，②死缓 

    适用条件：只适用于罪行及其严重地犯罪分子。 

     不适用对象：①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对青少
年的保护；②审判的时候怀孕地妇女——社会主义人道主
义精神。（审判时：从羁押到判决决定） 

（二）无期徒刑 

      剥夺犯罪人的终身自由，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期限：终身 



（三）有期徒刑 

          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的自由，实行强迫劳动改造
的刑罚方法。 

         期限：6个月-15年，数罪并罚不超过20年 

 

（四）拘役 

    期限：1－6个月，数罪并罚不超过1年 

 

（五）管制 

          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
关执行和群众监督的刑法方法。 

    期限：3个月-2年,数罪并罚不超过3年 
 



二、附加刑 

（一）剥夺政治权利 

     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
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
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二）罚金 

（三）没收财产 

（四）驱逐出境 



例题 

         甲被判剥夺政治权利3年，请问，下列那
件事情甲可以做（     ） 

 

     A.被选举为县人大代表 

     B.参加反日的游行示威 

     C.担任法院的审判助理 

     D.到宝钢应聘工程师  



第八章  量刑制度 
一、减轻情节 

（一）自首 

1、概念。是指（一般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
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者（特别自首）被采取强
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刑的行为。 

2、法律意义。 

 《刑法》67条第1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
除处罚。 



 要特别注意的知识点： 

1.自动投案并非一定要向司法机关投案，向基层组
织、所在单位负责人投案也视为自动投案。 

2.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
组织查询，教育后，主动供述犯罪事实的，也视
为自首。 

3.犯罪分子在犯罪后逃逸，在被通缉、追捕的过程
中，经查犯罪分子正准备去投案，或者在投案的
途中，被司法机构逮捕的，也视为自动投案。 

4.自动投案原则上是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志，至
于其动机为何，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只要符合
如是供述罪行的条件，仍可是为自首，即使投案
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愿，如被家长、监护人或其他
家属主动报案或扭送归案的，只要符合如是供述
罪行条件的，也可是为自首。 



            黄某（19周岁）和赵某（17周岁）合伙盗窃邻村王某
家的耕牛。黄某在外望风，赵某进牛棚牵牛。由于赵某不
小心弄出响声，被王某发现。黄某听到王某的吆喝声，不
等赵某即逃走。王某手持木棍紧追赵某，赵某为可逃避王
某的抓捕，掏出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王某身上捅了一刀后
逃走。黄某逃到村头刚好遇见巡逻的民警。民警见黄某形
迹可疑即将其带回去问话，黄某如实将其与赵某合谋盗窃
的情况向民警作了交代。关于本案，下列哪些说法是正确
的（     ） 

        A、黄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B、对黄某应当认定为自首 

        C、赵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D、对赵某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立功 

 

 1、概念。是指犯罪分子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
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行为。 

 

    2、表现形式。 

    ①揭发他人犯罪并查证属实的； 

    ②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的 

    ③阻止他人犯罪活动； 

    ④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 

 

   3、法律意义。犯罪分子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
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累犯 

（一）概念。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
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犯罪。 

（二）一般累犯。《刑法》第65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
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
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前后
都是故意犯罪） 

（三）特别累犯 

 《刑法》第66条 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
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四）法律意义。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不能缓刑、假释。 



第九章 量刑制度 
一、数罪并罚 

（一）概念。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行为人在法定时间界限内所犯数
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法定的并罚原则及刑期计算方法决定
其应执行的刑罚的制度。 

（二）原则 

    1、并科原则 

    2、吸收原则 

    3、限制加重原则 

二、缓刑 

（一）概念。就是刑罚的暂缓执行，是对原判刑罚附条件地不执
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二）条件。 

    1、对象条件：只适用于被判处拘役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
分子； 

    2 、根本条件：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
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3、禁止性条件：犯罪分子不是累犯，即对累犯不得适用缓刑。  



第十章  行刑制度 
一、减刑（《刑法》第78条） 

 

（一）概念。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立功表现的，或者有重大立功
表现的，将其原判的刑罚予以适当减轻的一项刑罚执行制
度。 

 

（二）适用条件。 

  ①适用对象是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
罪分子； 

  ②实质条件。在刑罚执行期间，犯罪分子认真遵守监规，接
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立功表现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
现。 



二、假释 

（一）概念。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的罪犯，在执行一定的刑罚以后，将其附条件地提
前予以释放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 

（二）适用条件。 

1、适用对象，只能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的罪犯； 

2、罪犯必须已经执行了一定期限的刑罚； 

3、罪犯必须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
改表现，假释后不至再危害社会。 

4、不得假释。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
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 



第十一章  诉讼时效制度 

1.法定刑最高刑不满5年的追诉时效为5年； 

2.法定刑最高刑5年以上不满10年的追诉时效
为10年； 

3.法定刑最高刑10年以上的追诉时效为15年； 

4.法定刑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
为20年。 

 



          

          追诉是时效的起算：“犯罪之日”。
犯罪行为如果连续或者继续状态，应当从
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追诉时效的中断： 

   1.案件已经立案或受理而逃避侦查与审判的 

   2.被害人在追诉时效内已经提出控告的 

   3.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 


